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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管理办法》已经2025年11⽉17⽇中国⼈⺠银⾏2025年第15次⾏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

全部、司法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市场监管总局同意，现予公布，⾃2026年2⽉16⽇起施⾏。

  中国⼈⺠银⾏⾏⻓  潘功胜

  外交部部⻓  王 毅

  公安部部⻓  王⼩洪

  国家安全部部⻓  陈⼀新

  司法部部⻓  贺 荣

  财政部部⻓  蓝佛安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  倪 虹

  市场监管总局局⻓  罗 ⽂

  2026年1⽉13⽇

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管理办法

  第⼀章 总则

  第⼀条 为预防洗钱、恐怖融资及⼤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融资活动，规范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根据《中华⼈⺠共和国反洗钱法》《中

华⼈⺠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中华⼈⺠共和国对外关系法》等法律，制定本办法。

  第⼆条 任何单位和个⼈应当依法对下列名单所列对象采取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

  （⼀）国家反恐怖⼯作领导⼩组认定并由其办公室公告的恐怖活动组织和⼈员名单；

  （⼆）外交部发布的执⾏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通知中涉及定向⾦融制裁的组织和⼈员名单；

  （三）中国⼈⺠银⾏认定或者会同国家有关机关认定的，具有重⼤洗钱⻛险、不采取措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组织和⼈员名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包括⽴即停⽌向本办法第⼆条规定的名单所列对象及其代理⼈、受其指使的组织和⼈员、其

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组织提供⾦融等服务或者资⾦、资产，⽴即限制相关资⾦、资产转移等。

  采取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不得事先通知前款规定的相关组织和⼈员。



  第四条 采取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应当依法保护善意第三⼈的合法权益。

  善意第三⼈可以依法进⾏权利救济。

  第五条 对依法履⾏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相关职责或者义务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信息等反洗钱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依法律规

定，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提供。

  第六条 单位和个⼈依法采取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受法律保护。

  第⼆章 名单与执⾏

  第七条 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外交部、中国⼈⺠银⾏在各⾃职责范围内开展本办法第⼆条规定的名单的认定、发布、除名等相关⼯

作，并互相配合。

  中国⼈⺠银⾏依法对⾦融机构履⾏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义务的情况进⾏监督管理和指导。

  国务院有关特定⾮⾦融机构主管部⻔依法对特定⾮⾦融机构履⾏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义务的情况进⾏监督管理和指导。

  第⼋条 国家有关机关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宣传教育活动，增强社会公众对洗钱、恐怖融资及⼤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融资活动的防范意识和识别能⼒。

  第九条 对本办法第⼆条第⼀项规定的名单有异议的，当事⼈可以依照《中华⼈⺠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的相关规定，通过国家反恐怖

⼯作领导⼩组办公室申请复核。

  对本办法第⼆条第⼆项规定的名单有异议的，当事⼈可以按照外交部公布的有关程序提出除名申请。

  对本办法第⼆条第三项规定的名单有异议的，当事⼈可以向作出认定的部⻔申请⾏政复议；对⾏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

政诉讼。

  第⼗条 为⽀付基本开⽀及其他必需的费⽤，名单所列对象可以根据名单类型向公安部、外交部、中国⼈⺠银⾏申请使⽤被限制转移的

资⾦、资产。

  申请通过后，资⾦、资产的所有⼈、控制⼈或者管理⼈应当配合按照指定⽤途、⾦额、⽅式等动⽤资⾦、资产。

  第三章 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义务

  第⼗⼀条 ⾦融机构应当建⽴健全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内控制度，识别和评估相关⻛险，采取与⻛险相适应的管理措施。

  第⼗⼆条 ⾦融机构应当持续关注并及时获取本办法第⼆条规定的名单。

  第⼗三条 本办法第⼆条规定的名单发布或者发⽣调整时，⾦融机构应当根据名单对所有客户进⾏核查。

  ⾦融机构与客户建⽴业务关系、为客户提供⼀次性⾦融服务，或者业务关系存续期间客户身份基本信息发⽣变化的，应当根据名单对

客户进⾏核查。

  第⼗四条 ⾦融机构应当根据名单对客户的交易对象进⾏核查。

  第⼗五条 ⾦融机构应当对所有业务开展名单核查。

  第⼗六条 核查发现客户或者其交易对象属于名单所列对象或者其代理⼈、受其指使的组织或者⼈员、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组织的，

⾦融机构应当⽴即采取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

  在采取限制转移措施时，前款规定的组织或者⼈员与他⼈共同拥有或者控制的资⾦、资产，如⽆法分割或者确定份额的，⾦融机构应

当⼀并采取措施。

  第⼗七条 ⾦融机构对客户或者其交易对象是否属于名单所列对象存在疑问的，可以向名单发布机关申请协助核实。

  第⼗⼋条 ⾦融机构采取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后，应当将采取的措施、被限制转移的资⾦或者资产、客户试图进⾏的交易等信息按照规

定及时书⾯报告中国⼈⺠银⾏或者其分⽀机构。

  对本办法第⼆条第⼀项规定的名单所列对象采取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的，还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向国务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书⾯

报告。



  第⼗九条 ⾦融机构采取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后，可以以适当⽅式告知被采取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的对象，说明采取的措施和理由。法

律、⾏政法规或者相关部⻔另有保密要求的除外。

  第⼆⼗条 被采取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的组织和个⼈认为⾦融机构采取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可以向⾦融机

构提出，⾦融机构应当及时处理。

  第⼆⼗⼀条 采取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期间，⾦融机构可以通过有关账户收取被列名对象根据名单发布前签订的合同、协议或者其他债

权债务关系应收的款项及其他收⼊。

  对于前款规定的应收款项和其他收⼊，⾦融机构应当⼀并采取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

  第⼆⼗⼆条 在采取限制转移措施期间，相关资⾦、资产发⽣变动的，⾦融机构应当及时报告中国⼈⺠银⾏或者其分⽀机构。

  第⼆⼗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不得擅⾃解除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

  符合下列情形之⼀的，应当⽴即解除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

  （⼀）本办法第⼆条规定的名单发⽣调整，相关组织或者⼈员不再属于名单范围的；

  （⼆）经核实采取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有误的；

  （三）经相关部⻔通过法定程序认定需要解除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的。

  ⾦融机构解除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应当按照本办法第⼗⼋条的规定报告。

  第⼆⼗四条 特定⾮⾦融机构在从事规定的特定业务时，参照本办法关于⾦融机构履⾏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的相关规定，根据⾏业特

点、经营规模、洗钱⻛险状况履⾏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义务。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条 依法负有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相关职责的部⻔⼯作⼈员违反规定，泄露应予保密的信息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六条 ⾦融机构违反本办法，未按照规定制定、完善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内控制度的，由中国⼈⺠银⾏或者其设区的市级以上分

⽀机构依照《中华⼈⺠共和国反洗钱法》第五⼗⼆条的规定进⾏处罚。

  ⾦融机构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履⾏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义务的，由中国⼈⺠银⾏或者其设区的市级以上分⽀机构依照《中华⼈⺠共和国

反洗钱法》第五⼗四条的规定进⾏处罚；致使犯罪所得及其收益通过本机构得以掩饰、隐瞒的，或者致使恐怖主义融资后果发⽣的，依照

《中华⼈⺠共和国反洗钱法》第五⼗五条的规定进⾏处罚。

  中国⼈⺠银⾏或者其设区的市级以上分⽀机构按照以上两款规定对⾦融机构进⾏处罚的，还可以根据情形对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

⾼级管理⼈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员，依照《中华⼈⺠共和国反洗钱法》第五⼗六条的规定进⾏处罚。

  第⼆⼗七条 特定⾮⾦融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特定⾮⾦融机构主管部⻔依照《中华⼈⺠共和国反洗钱法》第五⼗⼋条的规定进⾏

处罚。

  第⼆⼗⼋条 ⾦融机构以及特定⾮⾦融机构以外的单位和个⼈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中国⼈⺠银⾏或者其设区的市级以上分⽀机构依照

《中华⼈⺠共和国反洗钱法》第五⼗九条的规定进⾏处罚。

  第五章 附则

  第⼆⼗九条 本办法所称任何单位和个⼈，是指中华⼈⺠共和国公⺠、依照中华⼈⺠共和国法律设⽴的法⼈、⾮法⼈组织及其境内外分

⽀机构，以及位于中华⼈⺠共和国境内的其他单位和个⼈。

  本办法第三条要求⽴即限制转移的资⾦、资产包括：

  （⼀）名单所列对象直接或者间接、单独或者与他⼈共同所有或者控制的所有资⾦、资产，不仅限于与特定恐怖⾏为或者扩散⾏为相

关的资⾦、资产；

  （⼆）前⼀项规定的资⾦、资产所产⽣的孳息和其他收益；

  （三）名单所列对象的代理⼈、受其指使的组织和⼈员的资⾦、资产。

  本办法所称基本开⽀，包括购买⻝物、住房⽀出、医药费、⽔电费等⽤于维持⽣活的基本费⽤，以及税费、资⾦管理费、资产维护费



等。

  本办法所称资⾦、资产包括任何形式的资⾦或者资产，不论是有形资产或者⽆形资产，动产或者不动产，包括但不限于银⾏存款、票

据、邮政汇票、保单、提单、仓单、信⽤证，股票、债券及其他证券，房屋、⼟地、⻋辆、船舶、货物，⽯油等经济资源，其他以电⼦或

者数字形式证明资产所有权、其他权益的法律⽂件、证书等，潜在可⽤于获取资⾦、商品或者服务的任何其他资产，以及资产产⽣的孳息

和其他收益。

  第三⼗条 本办法由中国⼈⺠银⾏会同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市场监管总局解释。

  第三⼗⼀条 本办法⾃2026年2⽉16⽇起施⾏。《涉及恐怖活动资产冻结管理办法》（中国⼈⺠银⾏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令〔2014〕第1

号）同时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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